关于征集校训、校风、教风、学风、校徽、校歌的通知
各学院、处室：
校训、校风、教风、学风、校徽、校歌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凝聚人心，激励师生开拓创新、奋发图强的精神旗帜，是学校精神的有机载体，是学校历史、优良传统的高度概括。为进一步凝练办学理念，彰显办学特色，优化校园风气，营造育人环境，传播先进文化，提升办学品味，增强全校师生的凝聚力、向心力和自豪感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面向全校师生员工，开展校训、校风、教风、学风、校歌词和校徽和校徽的征集活动。各二级学院、处室要广泛发动宣传，鼓励教职员工和学生积极讨论、集思广益、踊跃投稿。现将征集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 一、征集对象
学校全体师生员工（含离退休教职工和校友）
二、征集时间
2020年1月8日——2020年3月18日
三、拟定要求
1、体现历史性、彰显文化性、注重前瞻性。
2、文字凝练、内涵丰富、富有特色、便于记忆。
3、校训、校风、教风、学风原则上不超过12个字，并附相应文字说明。
四、评选步骤及奖励办法
(一）评选步骤
1、3月18日前，以部门为单位送交作品，包括纸质稿件和电子文档，请作者注明真实姓名、部门及联系方式，教师作品（含离退休教职工和校友）、学生作品纸质稿报送至宣传部413室，电子邮件发送至357331156@ qq.com。
2、党委宣传部牵头（工会协助）成立评审小组，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审。
3、凡送交的作品无论是否采用，一律不予退稿，请自留底稿。
4、学校有权对入围作品适当修改，作品一经采用，所有权归属学校。
（二）奖励办法
征集作品分别评选出一等奖4名、二等奖8名、三等奖12名，并对所有获奖者予以一定的物质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。
五、其他事项
学校对所采用的作品及入围作品享有知识产权，所投作品如有侵犯知识产权情况，由投稿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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